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数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

的专项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的经对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内配”或“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的《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进行核查，我们

对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数额与实际发生金额产生差异的原因发表

意见如下：  

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额存在差异，是因为公司日

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双方实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行进度确定，具有一定

的不确定性。2021年度公司与中原吉凯恩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

生产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需要，交易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对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

的说明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符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需要，交易

根据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情况。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数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异的专项意见》之签字页） 

 

独立董事签字： 

       

 王仲  张兰丁  何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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